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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跨州市长输管道除外）申请。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弥勒市辖区范围内的使用企业。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08-2017）全部条款。

三、实施机关
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关。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许可条件
（一）新申请的条件

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

1.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使用单位应当向特种设备所在地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登记。办理使用登记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可以委托其下一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对于整机出厂的特种设备，一般应当在投入使用前办理使用登记；

2.流动作业的特种设备，向产权单位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3.移动式大型游乐设施每次重新安装后、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应当向使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4.车用气瓶应当在投入使用前，向产权单位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5.国家明令淘汰或者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不符合安全性能或者能效指标要求的特种设备，不予办理使用登记。

（二）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改造变更、移装变更、单位变更、更名变更、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的变更，提供相应的变更证明材料，经审批机关核实信息无误，准予批准。

（三）补证的准予批准条件

申请人申请遗失补证，提供相关自我声明，经审批机关核实信息无误，准予批准。

（四）不予批准的条件

1.新申请、变更不满足（一）、（二）条款，未提拱变更证明材料，不予批准。

2.补证不满足条款（三）要求，不予批准。

五、许可数量
本行政审批无数量限制。
六、受理形式和地点 
受理形式：

（一）窗口受理。 

受理形式：网上申请或窗口受理。 

受理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街道行政北路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5号窗口。交通指引：市内乘坐3路、7路、东风专线1路、高铁专线2路，高铁专线3路至市林业局公交站下车，红绿灯路口向北行走150米、再向西走100米（行政北路）

（二）网络受理

受理网站：http://gsxt.ynaic.gov.cn/webportal1/（云南市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 

七、申请材料

（一）按台（套）新申请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要求
	备注

	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原件  

□复印件
	2份
	纸质
	加盖公章
	

	2
	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3
	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4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供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5
	机动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容器)、机动车登记证书（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车用气瓶）、锅炉能效证明文件（适用于锅炉）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注：1、锅炉、压力容器（气瓶除外）、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应当按台（套）向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车用气瓶以车为单位进行使用登记。

    2、锅炉房内的分汽（水）缸随锅炉一同办理使用登记；锅炉与用热设备之间的连接管道总长小于或者等于1000米时，压力管道随锅炉一同办理使用登记；包含压力容器的撬装式承压设备系统或者机械设备系统中的压力管道可以随其压力容器一同办理使用登记。登记时另提交分汽（水）缸、压力管道元件的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但是不需要单独领取使用登记证。


（二）按单位新申请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要求
	备注

	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原件  □复印件
	2份
	纸质
	加盖公章
	

	2
	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3
	监督检验、定期检验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4
	压力管道基本信息汇总表—工业管道（适用于压力管道）、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适用于气瓶）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注：1、气瓶（车用气瓶除外）、工业管道应当以使用单位为对象向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

2、新投入使用的气瓶应当提供制造监督检验证明，进行定期检验的气瓶应当同时提供定期检验证明。压力管道应当提供安装监督检验证明，达到定期检验周期的压力管道还应当提供定期检验证明；未进行安装监督检验的，应当提供定期检验证明。




（三）变更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要求
	改造变更
	移装变更（行政区域内）
	移装变更（跨行政区域内）
	单位变更（原使用单位办理）
	单位变更（产权单位办理）
	更名变更
	达到设计年限继续使用的变更

	1
	使用登记表
	■原件  □复印件
	2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
	√
	
	
	√
	

	2
	原使用登记证、原使用登记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
	√
	√
	√
	√
	√

	3
	改造质量证明材料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4
	改造监督检验证书（需要监督检验的）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5
	移装后的检验报告（拆卸移装的）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
	
	
	
	

	6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变更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
	√
	
	

	7
	有效期内的定期检验报告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
	
	

	8
	产权证明文件（适用于申请人为产权单位）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9
	单位名称变更证明材料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10
	检验或安全评估合格证明材料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注：1、跨登记机关行政区域移装变更时，在原登记机关按移装变更办理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变更证明》；移装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按台（套）办理”和“按单位办理”要求向移装地登记机关重新申请使用登记； 

  2、单位变更时，由原使用单位向登记机关按单位变更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变更证明》，单位变更后，新使用单位应当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按台（套）办理”和“按单位办理”要求重新申请使用登记。


（四）停用、报废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要求
	停用
	报废

	1
	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
	√

	2
	原使用登记证、原使用登记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

	注：1、特种设备拟停用1年以上的，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且设置停用标志，在停用后30日内告知登记机关；

    2、重新启用时，使用单位应当进行自行检查，到使用登记机关办理启用手续；超过定期检验有效期的，应当按照定期检验的有关要求进行检验；

    3、非产权所有者的使用单位经产权单位授权办理特种设备报废注销手续时，需提供产权单位的书面委托或者授权文件。




（五）遗失补证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要求

	1
	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2
	遗失补证自我申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公章


八、办结时限 
申请时限：法定工作日提交申请。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

法定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九、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1.网上申请：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登录“云南市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http://gsxt.ynaic.gov.cn/webportal1/”，业务办理，点击“我要申请准营准办”，找到“特种设备告知、登记、检验业务办理”，点击“办理”，登录后可进行办理。

2.窗口受理。

受理地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街道行政北路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5号窗口。  交通指引：市内乘坐3路、7路、东风专线1路、高铁专线2路，高铁专线3路至市林业局公交站下车，红绿灯路口向北行走150米、再向西走100米（行政北路）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00-11:30，下午14:00-17:30（法定节假日按国家假期安排调整办理时间）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发证机关收到申请资料后，对于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出具电子(或者书面)形式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受理决定书)。同时根据需要委托相应鉴定评审机构开展现场鉴定评审工作。

发证机关收到申请资料后，对于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且出具《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资料补正告知书》(以下简称补正告知书)。

（三）审核
受理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查。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书面审查通过后2个工作日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0 日内，将许可结果录入云南省特种设备动态监察网，并打印证书。

办理结果：对许可通过的单位或个人，颁发《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对不予许可的单位，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通过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或申请人直接到受理窗口领取。
十一、许可服务
（一） 咨询

窗口咨询：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街道行政北路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5号窗口

电话咨询：0873-3065283
网络咨询：云南政务服务网（https://zwfw.yn.gov.cn/portal）。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给予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在5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给予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窗口或通过电话查询办理进程，查询电话0873-3065283。
十二、申请人权利

（一）投诉

窗口投诉：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髯翁路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楼人事教育监察科。

电话投诉：0873-3065282。

网络投诉：云南政务服务网（https://zwfw.yn.gov.cn/portal）。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享有以下权利：
（1）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2）申请人对行政机关有关行政许可公示内容有要求解释、说明的权利；
（3）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4）申请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有权查阅；
（5）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6）申请人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7）申请人发现违法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
（8）申请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十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60日。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弥勒市人民政府。行政诉讼的部门名称：开远铁路运输法院。

十四、申请人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享有以下义务：

（1）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人获得许可后有义务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3）申请人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十五、相关文书、表单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云南政务服务网（https://zwfw.yn.gov.cn/portal）。下载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件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办事流程示意图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式样一）

登记类别：

	设备

基本

情况
	设备种类
	
	设备类别
	

	
	设备品种
	
	产品名称
	

	
	设备代码
	
	型号（规格）
	

	
	设计使用年限
	
	型式试验机构名称
	

	
	产品编号
	
	

	
	制造单位名称
	

	
	设计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监督检验机构名称
	

	设备

使用

情况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内编号
	
	设备使用地点
	

	
	投入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固定电话
	

	
	安全管理员
	
	移动电话
	

	
	产权单位名称
	

	
	产权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设备

检验

情况
	检验机构名称
	

	
	检验类别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日期
	
	检验结论
	

	
	下次检验日期
	
	

	在此申明：所申报的内容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并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产品数据表

使用单位填表人员：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年    月     日

	说明：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批准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专用章）

使用登记证编号：                                           年    月     日


注：本式样适用于按台（套）进行登记的特种设备。（续页：设备性能参数）请双面打印。

续页：（一）电梯性能参数：

	电梯运行速度
	
	电梯额定载荷
	
	电梯层站门
	

	电梯提升高度
	
	扶梯倾斜角
	
	梯级宽度
	

	维保单位名称
	
	维保合同有效期
	

	维保负责人
	
	紧急救援电话
	
	
	


（二）锅炉性能参数

	额定蒸发量（t/h）
	
	燃料种类
	
	燃料方式
	


（三）压力容器性能参数

	容器内径
	mm
	筒体材料
	
	封头材料
	

	内衬材料
	
	夹套材料
	
	筒体厚度
	mm

	封头厚度
	
	夹套厚度
	mm
	内衬壁厚
	mm

	容器容积
	M3
	容器高（长）
	mm
	壳体重量
	Kg

	壳程设计压力
	MPa
	壳程设计温度
	℃
	壳程最高压力
	MPa

	管程设计压力
	MPa
	管程设计温度
	℃
	管程最高压力
	MPa

	夹套设计压力
	MPa
	夹套设计温度
	℃
	夹套最高压力
	MPa

	壳程介质
	
	管程介质
	
	夹套介质
	


（四）起重机械性能参数

	起重机械载荷
	 
	起重机械提升力矩
	 
	起重机械提升高度
	 

	工作半径
	 
	工作级别
	 
	轨距
	 

	幅度
	 
	起升速度
	 
	变幅形式
	 


（五）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车辆牌照号
	 
	车辆运行速度
	           km/h
	车辆额定载重量
	 kg


（六）大型游乐设施

	游乐设施 线速度
	
	游乐设施高度
	
	额定乘客人数
	

	额定载荷
	
	额定速度
	
	倾夹角或坡度
	

	副速度
	
	驱动形式
	
	驱动主功率
	

	电压
	
	副功率
	
	座舱高度
	

	回转直径
	
	轨矩
	
	轨矩长度(
	

	水滑梯高度
	
	游乐池水深
	
	
	


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表（式样二）

登记类别：

	设备

基本

情况
	设备品种
	
	产品名称
	

	
	气瓶数量
	
	充装介质
	

	
	气瓶公称工作压力
	           MPa
	气瓶容积
	

	
	制造单位名称
	制造日期
	产品编号
	单位内编号

	
	
	
	
	

	
	
	
	
	

	
	
	
	
	

	
	
	
	
	

	
	施工单位名称
	

	
	监督检验机构名称
	

	设备

使用

情况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车牌号
	
	车辆VIN码
	

	
	投入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固定电话
	

	
	安全管理员
	
	移动电话
	

	在此申明：所申报的内容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并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使用单位填表人员：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年    月     日

	说明：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批准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专用章）

使用登记证编号：                                      年    月     日


注：本式样适用于车用气瓶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式样三）

登记类别：

	设备

基本

情况
	设备类别
	
	设备品种
	

	
	产品名称
	
	设备数量
	

	设备

使用

情况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设备使用地点
	
	单位固定电话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安全管理员
	
	移动电话
	

	在此申明：所申报的内容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并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压力管道（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

使用单位填表人员：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年    月     日

	说明：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批准人员：                       日期：

                                                    （登记机关专用章）

  使用登记证编号：                                  年    月     日


注：本式样适用于按使用单位登记的特种设备。

压力管道基本信息汇总表

使用单位（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地址：

工程（装置）名称：                        安全管理部门：                          安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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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管道名称（登记单元）
	管道编号
	管道级别
	设计单位
	安装单位
	安装年月
	投用年月
	管道规格
	设计/工作条件
	
	
	
	

	
	
	
	
	
	
	
	
	公称直径(mm)
	公称壁厚(mm)
	管道长度（m）
	压力(MPa)
	温度（℃）
	介质
	检验结论
	检验机构名称
	下次检验日期
	备注

	
	
	
	
	
	
	
	
	
	
	
	
	
	
	
	
	
	

	
	
	
	
	
	
	
	
	
	
	
	
	
	
	
	
	
	

	
	
	
	
	
	
	
	
	
	
	
	
	
	
	
	
	
	

	
	
	
	
	
	
	
	
	
	
	
	
	
	
	
	
	
	

	
	
	
	
	
	
	
	
	
	
	
	
	
	
	
	
	
	


填表日期：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

使用单位：（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共  页  第  页

	序号
	设备品种
	产品编号
	充装介质
	制造单位
	制造年月
	公称工作压力(MPa)
	容积（L）
	最近一次检验日期
	下次检验日期
	单位内编号
	变更或者停用情况
	信息化管理情况

	
	
	
	
	
	
	
	
	
	
	
	
	

	
	
	
	
	
	
	
	
	
	
	
	
	

	
	
	
	
	
	
	
	
	
	
	
	
	

	
	
	
	
	
	
	
	
	
	
	
	
	

	
	
	
	
	
	
	
	
	
	
	
	
	

	
	
	
	
	
	
	
	
	
	
	
	
	

	
	
	
	
	
	
	
	
	
	
	
	
	

	
	
	
	
	
	
	
	
	
	
	
	
	


填表日期：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注：设备品种，是指无缝气瓶、焊接气瓶、内装填料气瓶、纤维缠绕气瓶、低温绝热气瓶；变更或者停用情况，是指新增、停用、注销、报废；信息化管理情况，是指企业采用二维码、电子标签等信息化方式对气瓶进行管理，已采用的填写具体信息化方法，未采用的填“无”。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变更证明

	
	
	编号：

	设备种类
	
	设备类别
	

	设备品种
	
	产品名称
	

	设备代码
	
	原使用登记证编号
	

	制造单位名称
	

	产品编号
	
	制造日期
	

	原使用单位名称
	

	原使用登记证签发日期
	
	变更类别
	

	

	     该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已在本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原）登记机关：   （名称、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该特种设备投入试用前，变更后的使用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使用登记机关重新办理使用登记手续。变更类别，按照使用单位更名、变更使用单位、移装、改造、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等填写。

	


	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

	申报种类：□停用 □报废 □注销   共    台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安全管理员
	
	安全管理员联系电话
	

	产权单位
	
	产权单位联系电话
	

	序号
	设备品种（名称）
	使用登记证编号
	设备代码
	设备使用地点
	产品编号
	停用报废注销原因

	
	
	
	
	
	
	

	
	
	
	
	
	
	

	
	
	
	
	
	
	

	
	
	
	
	
	
	

	
	
	
	
	
	
	

	
	
	
	
	
	
	

	
	
	
	
	
	
	

	
	
	
	
	
	
	

	使用单位意见:
	产权单位意见：

	
	

	
	

	                （使用单位公章）
	                       （产权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登记机关意见：

	

	

	

	登记机关登记人员：                                              （登记机关专用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登记机关和使用单位各存一份；同时提供设备的使用登记表和使用登记证，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还需携带车牌；设备台数较多时，可另行附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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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办事指南








提出申请





否








是








送达使用登记证书





不予许可








送达


（不予许可决定书）





准予许可








审查批准


决定





正式受理


（出具受理决定书）





是否补正





符合受理条件








不符合


受理条件








出具补正告知书





材料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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